
  

证券代码： 002831             证券简称：裕同科技             公告编号：2021-057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及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 简称“公司”）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为了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

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情况概述   

1、变更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企业至少应当于

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使用

寿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应当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 

为了更加客观公正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体现会计谨慎性原则，

使资产折旧年限与资产使用寿命更加接近，适应公司业务发展和固定资产管理的

需要，公司对各类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了梳理，重新核定了房屋建筑物、机器

设备的折旧年限。公司原房屋及建筑物折旧年限统一为二十年，现将房屋及建筑

物细分为商品房、厂房（钢结构）、厂房（砖混结构）分别折旧年限；公司原机

器设备折旧年限统一为十年，公司近年着力改善印刷设备运营环境，并积累丰富

的印刷设备保养经验，从目前看公司部分印刷设备已使用超过 10 年，且设备运

转及效能良好，故公司结合设备技术参数和目前状况，将印刷设备折旧年限自

10 年调整到 15 年。另从目前看部分小型机器设备的使用寿命难以达到 10 年，

故公司将原值小于 10 万的机器设备折旧年限自 10 年调整到 5 年。 



  

2、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1 年 4 月 1 日开始执行。 

3、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情况  

（1）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变更前后的情况如下： 

类别 

折旧摊销方法 预计残值率 折旧年限(年)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 变更后 

房屋-商品房 
年限平均

法 
年限平均法 10% 10% 20 50 

房屋-厂房

（钢结构） 

年限平均

法 
年限平均法 10% 10% 20 20 

房屋-厂房

（砖混结构） 

年限平均

法 
年限平均法 10% 10% 20 30 

机器设备-印

刷设备 

年限平均

法 
年限平均法 10% 10% 10 15 

机器设备-原

值小于 10 万 

年限平均

法 
年限平均法 10% 10% 10 5 

机器设备-其

他 

年限平均

法 
年限平均法 10% 10% 10 10 

（2）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调整后与同行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对

比如下： 

公司名称 类别 折旧方法 折旧年限 

裕同科技（002831） 

房屋及建筑物 年限平均法 20-50 年 

机器设备 年限平均法 5-15 年 

劲嘉股份（002191） 

房屋及建筑物 年限平均法 20-50 年 

机器设备 年限平均法 5-10 年 



  

美盈森（002303） 

房屋及建筑物 年限平均法 20-30 年 

机器设备 年限平均法 10-15 年 

集友股份（603429） 

房屋及建筑物 年限平均法 20-40 年 

机器设备 年限平均法 5-15 年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

相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不需追溯调整，本

次会计估计变更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 2020 年度

及以前各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对公司 2021 年度到的财务报表

将产生影响。 

根据变更后的折旧年限，公司以 2021 年 3 月底的数据测算，本次会计估计

变更将会影响 2021 年度折旧减少约 3,189 万元，扣除企业所得税的影响后，预

计将增加本公司 2021 年度的净利润约 2,746 万元（本公司 2020 年度归属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 112,016 万,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影响净利润占 2020 年度归属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的 2.45%），增加公司 2021 年末所有者权益约 2,746 万元。 

三、本次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涉及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本着谨慎性原则

实施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

实际情况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会计估计变

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监事会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客观、公允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公司实施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六、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相关规定，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

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固定资产使用的真实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裕同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